
 

 

 本网提示：采用本网信息，务经授权并注明本网域名。

      
  

人大制度：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制度创新

.

2004-12-23  徐建波  阅读377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已走过漫漫50年历程。在笃行政治文明的时代潮流

中，如何健全人大制度、充分发挥人大制度的作用和效能，是许多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2004年8月20

日，在兰州举行的“宪政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

讨。  

    

    历史回顾与宪政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得以

实现的主要方式和渠道。人大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息息相关，是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1954年9月15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至今已经整整半个世纪。50年来，人大制度建

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几乎使人大制度陷于瘫痪境地。改革开放之后，

人大制度建设迎来了春天，从此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它制定了新的宪法，肯定

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规范了政府的权力。确立了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司法体制。中

国共产党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度，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十六大”上，又提出了转变执政

方式，加强权力制约，推进政治文明的主张。在今年的第四次修宪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国家重

视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等载入宪法，标志着国人对法治的认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

为中国人大制度建设和宪政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教授认为，宪政是以宪法和法律规范公权、保护私

权的制度安排。宪政体制，是指以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运行，保障公民人权的制度架

构，它体现在立法、行政、司法与公民权利相互关系的制度安排之中。宪政建设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已

日趋成熟。中国正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代议制思想的指引，朝着宪政的方向努力。在中国进行宪政

建设，主要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其基本方向是：确立宪法至上的地位、保护人权、权力制

约、有限政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邹平学认为，人大制度建设是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宪政建设是一个宏大的

系统工程，涉及观念、制度、程序、文化各个层面，人大制度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２０年中

国人大制度的健康发展，正是中国宪政建设健康稳定发展的时期。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历史性际会，

不是理论预设的结果，而是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 

    

    政治文明与人大制度的完善 

    

    政治文明的实质和核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健全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和科学的政治运行机

制确保人民当家做主权利的实现，使社会政治资源按照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合理配置，促进生产

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川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都淦研究员认为，政治文明建设，在制度层面上应着重人大制度的坚持



和完善。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把人大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当前仍然需要

进一步转变观念，把观念转变到确认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政观念上来。其次是完善人大审议和

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人大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除了严格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外，还应加强对

财政项目的审议。建立重大活动和重大项目的财政支出必须经过人大审批的制度，切实改变政府决策

“先斩后奏”，人大事后认可的形式主义。对违法决策、决策失误的要及时质询，追究责任，严肃处

理。避免以“引咎辞职”来摆脱责任，不了了之。 

    

    邹平学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实行的，人的素质和行为影响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和它的整体形

象。各级人大代表是各级人大的组成人员，其素质和议政能力关系到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发挥。因此，

完善代表的选举办法，增强选举的竞争性，保证高素质的候选人能够当选代表，是当前的一项甚为紧迫

的工作。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强和完善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机构建设，优化常委会的人员结构。 

    

    违宪审查与宪法司法化 

    

    法治社会是法律统治的社会，但由谁来“统治”法律？如果一部法律本身就存在不公正怎么办？这

是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人类社会制定宪法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

建立宪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的实施。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认为，中国要不要建立一个违宪审查机构，早在１９８２年修宪时就已提

出讨论，以后虽反复多次，但最终未能兑现。去年孙志刚案件发生后，几个公民写信给全国人大，要求

对１９８２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进行审查。从人大制度建

设层面看，这是启动国家违宪审查机制的一个契机，但我们未能抓住。其原因在于我们仍然拘泥于“协

商性民主”的传统处事方式，而不大习惯通过法律职权的正当行使，来纠正行政机关的违宪行为。 

    

    蔡定剑认为，在目前我国尚未确立违宪审查制度，而公民对宪法维权存在迫切要求的情况下，应将

违宪审查和公民维护宪法基本权利的诉讼分开处理。违宪审查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而涉

及公民维护宪法基本权利的诉讼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审理。这是当前推进我国宪法实施的有效途

径。 

    

    世界议会制度发展揭示的理念 

    

    制度文明是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主题，其中，议会的作用又举足轻重。代议制度作为人类社会

处理其公共事务的一种程序性制度，从其萌芽发展至今，已成为一种较为完善、成熟的国家政治制度，

是人类智慧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取得的一项文明成果。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孙哲教授认为，当今世界议会制度发展揭示的理念值得我们研究探索。

一是法治至上，权力制衡。没有制约的权力往往产生绝对的腐败。议会制定法律并根据法律确定的职

权，履行对执政党和行政部门的监督。二是认同社会多方利益的合理存在。议会立法过程中强调开放、

透明，对不同意见进行讨论、辩论、妥协，最大限度地落实法律和政策的公平、正义和理性。三是认同

现代选举的基本精神和规范。选举是政治制度的纽带。现代政治无一不染上选举的色彩。“代议”民

主，其实质是一小部分人管理政府，他们的权力来自选民。选举必须广泛、有序，做到公开、公平、公

正。 

    

    

   来源：《检察日报》 网站编辑：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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